
奖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内兑奖，兑奖期限的最后一天若遇

国家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节假日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兑奖事宜办理时间为彩票销售机构的工作时间；逾期未

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按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

金分配政策执行。

（二）自 2009年7月 1 日起，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

售机构应当依照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购

符合标准的彩票设备和技术服务。彩票设备和技术服务

的标准应当按照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制定颁布

的统一标准执行；统一标准颁布前，彩票发行机构、彩票

销售机构可暂按现行标准和已签订的合同（协议）执行。

（三）自 2009年 7月 1日起，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

售机构与彩票代销者签订彩票代销合同，应当使用民政

部、国家体育总局制定颁布的代销合同示范文本；代销

合同示范文本颁布前，可暂使用现有合同（协议）文本。

（四）自 2009年 7月 1日起，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

售机构应当为彩票代销者配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彩票

代销者不得转借、出租、出售彩票投注专用设备。2009

年 7月 1 日前，彩票销售机构与彩票代销者签订的彩票代

销合同（协议）对彩票投注专用设备有约定的，暂按照合

同（协议）的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彩票销售机构应当

按照《条例》规定进行清理和调整。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体育部门要认真

对彩票代销者的销售情况进行检查，对彩票代销者委

托他人代销彩票的，要按照《 条例》的规定限期责令改

正，并予以处罚 ；逾期不改正的，应当责成彩票发行机

构、彩票销售机构解除与彩票代销者签订的彩票代销合

同（协议）。

（六）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要按照《条例》和

本通知规定，尽快调整彩票销售系统及参数设置，认真

做好账务处理和财务核算工作；要将《条例》施行后的有

关变动情况尽快通知所有销售站点负责人及工作人员，

并及时告知社会公众。

四、建立健全彩票管理工作机制

为了依法履行《条例》赋予财政、民政、体育部门的

彩票管理职责，各级财政、民政、体育部门应当尽快建立

健全彩票管理工作机制，积极加强沟通和协作，确保彩

票管理工作做到统一、协调、有效，共同促进彩票事业健

康发展。各级财政、民政、体育部门要建立健全彩票管理

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定期会商制度，有计划地稳妥开展《条

例》的培训和宣传报道，密切跟踪分析彩票市场发展形

势，认真研究加强彩票管理、促进彩票市场发展的政策

措施，确保彩票市场安全运行和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强

对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管理，督

促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按照《条例》的规定组织

彩票发行销售，进一步强化彩票发行销售风险控制和安

全管理，切实履行彩票发行销售的社会责任，为彩票事

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加大对彩票市场的监管力

度，依法严肃查处违反《条例》的行为，维护彩票参与者

的合法权益；要积极配合同级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按照《 条例》规定，严厉打击非法彩票活动，切实维

护彩票市场正常秩序。

图片新闻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会见欧洲投资银行行长马斯塔德

6月 25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京会见 来访的

欧洲投资银行行长马斯塔德，双 方就 当前中欧经济

形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措 施、加 强中国与欧洲

投资银行合作等问题 交换了意见。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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